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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勞動部(以下簡稱本部)依據「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

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」及「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

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」規定，協助臺

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證交所）及財團法人中

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（以下簡稱櫃買中心）審查事業單位

有無發生重大勞資糾紛等相關情事。 

依據勞動基準法第83條規定，事業單位應召開勞資會議。

另該法規定事業單位如有實施彈性工時、延長勞工工作時間或

女性員工夜間工作等情形，依法應經工會同意，如事業單位無

工會者，應經勞資會議同意後，始得施行。 

考量上市(櫃)公司對於涉及勞工權益事項皆應依法辦理，

以展現企業社會責任，本部依據證交所或櫃買中心函送公開發

行公司初次申請股票上市（櫃）相關申請書等文件，配合審查

申請公司最近 3 年內有無相關勞動法令違法情事。其中「是否

依法舉辦勞資會議」之審查，係由公司所在地(包括分公司、

子公司)之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，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規定，

查明申請公司有無依法函報勞資會議代表名冊，以作為判斷申

請公司有無合於審查項目。 

貳、調整審查勞資會議之作法 

針對協助審查「是否依法舉辦勞資會議」部分，調整審

查作法如下： 

http://www.selaw.com.tw/LawContent.aspx?LawID=G0100561&ModifyDate=1061013
http://www.selaw.com.tw/LawContent.aspx?LawID=G0100561&ModifyDate=1061013
http://www.selaw.com.tw/LawContent.aspx?LawID=G0100651
http://www.selaw.com.tw/LawContent.aspx?LawID=G0100651


 

2 

 

一、 初次申請股票上市(櫃)公司，於向證交所或櫃買中心送件申

請前，應先檢具下列文件送勞動部，勞動部函復收訖證明： 

（一） 勞資會議紀錄影本(含開會通知及出席簽到)。 

（二） 當屆勞資會議代表名冊(含備查函)。 

二、 公開發行公司於初次申請上市（櫃）時，應將申請書件，併

同勞動部發給之勞資會議文件收訖函，送請證交所或櫃買中

心進行審查。 

三、 發行公司應於取具勞動部發給之勞資會議文件收訖函 3 個

月內向證交所或櫃買中心送件申請上市（櫃）。 

四、 證交所或櫃買中心函請勞動部協助審查申請上市（櫃）相關

文件，勞動部據以送請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協助查明，並

彙整相關意見函復證交所或櫃買中心。 

叁、調整後作法分階段進行 

為使申請上市（櫃）公司依法召開勞資會議，並有充足

時間予以準備，規劃採分階段漸進方式，於宣導期後逐步增加

申請公司提供勞資會議紀錄等相關文件之次數 

一、 宣導階段： 

（一） 自本(107)年 9 月 1 日起，針對已登錄為興櫃公司者加強

宣導，協助公司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舉辦勞資會議，以

因應上市（櫃）審查所需檢附勞資會議紀錄相關文件。 

（二） 證交所或櫃買中心協助將「勞動部針對上市(櫃)審查調整

檢附勞資會議紀錄相關文件之作法說明」轉知公開發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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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、興櫃公司、證券商及其他相關單位等。 

二、 正式實施（108 年 1 月 1 日）--分階段漸進增加應檢附勞

資會議紀錄次數： 

第 1 階段：自 108 年 1 月 1 日至同年 3 月底，該期間函送勞

資會議文件至勞動部，申請公司需檢附函送日期前 3

個月，至少依法召開定期勞資會議 1 次之會議紀錄

等相關文件（不包含臨時會議）； 

第 2 階段：自 108 年 4 月 1 日至同年 6 月底，該期間函送勞

資會議文件至勞動部，申請公司需檢附函送日期前 6

個月，依法每 3 個月至少召開定期勞資會議 1 次，

共 2 次之會議紀錄等相關文件（不包含臨時會議）；  

第 3 階段：自 108 年 7 月 1 日至同年 9 月底，函送勞資會議

文件至勞動部，申請公司需檢附函送日期前 9 個月，

依法每 3 個月至少召開定期勞資會議 1 次，共 3 次

之會議紀錄等相關文件（不包含臨時會議）； 

第 4 階段：自 108 年 10 月 1 日以後，函送勞資會議文件至勞

動部，申請公司需檢附函送日期前 12 個月，依法每

3 個月至少召開定期勞資會議 1 次，共 4 次之會議

紀錄等相關文件（不包含臨時會議）；  

三、 勞動部於受理申請上市（櫃）公司所檢送勞資會議紀錄相

關文件，有未依法辦理情形，將積極輔導該公司依法改善。

經證交所或櫃買中心函請勞動部協助審查後，如仍有未依

法辦理情形，將提請申請公司「依法改善」或「提出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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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具體計畫」之審查意見。 

肆、參考附件 

一、 「勞動部針對審查上市（櫃）調整勞資會議紀錄等作法審

查流程」。 

二、 「分階段漸進增加應檢附勞資會議紀錄表及範例」。 

三、 「勞資會議流程圖」。 

四、 「勞資會議紀錄等相關文件格式」。 

上開相關電子檔可於勞動部網站的首頁/業務專區/勞資

會議/勞資會議參考格式中下載。 

 

  

https://www.mol.gov.tw/
https://www.mol.gov.tw/
https://www.mol.gov.tw/topic/34467/
https://www.mol.gov.tw/topic/34467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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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勞動部針對審查上市（櫃）調整勞資會議紀錄等作法

審查流程 
(灰色框為新增部分)  

上櫃或上市申請公司 

函送勞資會議文件至勞動部 

勞動部發給收訖函 

公司申請上市上櫃審查 

勞動部函復證交所或櫃買中心審查意見 

證交所或櫃買中心函請勞動部表示審查意見 

勞動部函請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提供意見 

公 司 申 請 上 市

（櫃），除應檢附

申請書件外，另應

檢附勞動部發給

勞資會議文件收

訖函（有效期為 3

個月）之附件資料 

勞資會議文件如

下： 

1.勞資會議紀錄影

本（含開會通知

及簽到表單） 

2.當屆勞資會議代

表名冊（含備查

函） 

3 個月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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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分階段漸進增加應檢附勞資會議紀錄表 

函報勞動部期間* 應檢附文件內容 

中華民國 108 年

1 月 1 日至同年 3

月 31 日 

函報日期前 3 個月內，舉辦 1 次之定期勞資會議紀錄

（含加蓋事業單位、負責人印章及勞資會議主席、紀

錄人員簽名）、簽到表、勞資雙方代表名冊及地方政

府備查函等文件影本。 

中華民國 108 年

4 月 1 日至同年 6

月 30 日 

函報日期前 6 個月內，至少每 3 個月舉辦 1 次，共 2

次之定期勞資會議紀錄（含加蓋事業單位、負責人印

章及勞資會議主席、紀錄人員簽名）、簽到表、勞資

雙方代表名冊及地方政府備查函等文件影本。 

中華民國 108 年

7 月 1 日至同年 9

月 30 日 

函報日期前 9 個月內，至少每 3 個月舉辦 1 次，共 3

次之定期勞資會議紀錄（含加蓋事業單位、負責人印

章及勞資會議主席、紀錄人員簽名）、簽到表、勞資

雙方代表名冊及地方政府備查函等文件影本。 

中華民國 108 年

10 月 1 日以後 

函報日期前 12 個月內，至少每 3 個月舉辦 1 次，共

3 次之定期勞資會議紀錄（含加蓋事業單位、負責人

印章及勞資會議主席、紀錄人員簽名）、簽到表、勞

資雙方代表名冊及地方政府備查函等文件影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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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一 

事業單位於 108 年 2 月 5 日函送勞動部，應檢附函送日(2 月 5 日)前 3 個月期間

內勞資會議相關文件，亦即，應檢附 107 年 11 月 5 日到 108 年 2 月 4 日期間內

所舉辦至少 1 次的定期勞資會議紀錄。 

範例二 

事業單位於 108 年 5 月 20 日函送勞動部，應檢附函送日(5 月 20 日)前 6 個月期

間內勞資會議相關文件，即檢附 107 年 11 月 20 日到 108 年 5 月 19 日內，至少

每 3 個月舉辦 1 次的相關文件；亦即，應檢附 107 年 11 月 20 到 108 年 2 月 19

日期間內所舉辦至少 1 次的定期勞資會議紀錄，以及 108 年 2 月 20 到同年 5 月

19 日期間內所舉辦至少 1 次的勞資會議紀錄，共 2 次會議紀錄。 

範例四 

事業單位於 108 年 7 月 1 日函送勞動部，應檢附函送日(7 月 1 日)前 9 個月期間

內勞資會議相關文件，即檢附 107 年 10 月 1 日到 108 年 6 月 30 日內，至少每 3

個月舉辦 1 次的相關文件；亦即，107 年 10 月 1 日到 107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內

所舉辦至少 1 次的勞資會議紀錄、108 年 1 月 1 日到同年 3 月 31 日期間內所舉

辦至少 1 次的勞資會議紀錄，以及 108 年 4 月 1 日到同年 6 月 30 日期間內所舉

辦至少 1 次的勞資會議紀錄，共 3 次會議紀錄。 

範例五 

事業單位於 108 年 10 月 15 日函送勞動部，應檢附函送日(10 月 15 日)前 12 個

月期間內勞資會議相關文件，即應檢附 107 年 10 月 15 日到 108 年 10 月 14 日

內，至少每 3 個月舉辦 1 次的相關文件；亦即，107 年 10 月 15 日到 108 年 1

月 14 日期間內所舉辦至少 1 次的勞資會議紀錄、108 年 1 月 14 到同年 4 月 13

日期間內所舉辦至少 1 次的勞資會議紀錄、108 年 4 月 14 日到同年 7 月 13 日期

間內所舉辦至少 1 次的勞資會議紀錄，以及 108 年 7 月 14 日 1 到同年 10 月 15

日期間內所舉辦至少 1 次的勞資會議紀錄，共 4 次會議紀錄。 


